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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教技中心函〔2023〕4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技术（装备）中心，龙港市社会事业局、海

经区综合事务管理局相关部门，市局直属各学校：

根据《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关于开展 2023年浙江省教育信息

化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教技中心〔2023〕11号）要求，

决定在我市组织开展 2023年度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申报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课题申报类别

（一）重点课题（研究周期为 3年）；

（二）专项课题（研究周期为 2年）；

（三）教育装备与实验教学单列课题（研究周期为 1年）。

二、课题申报条件

（一）重点课题：省重点课题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需要继续

深入研究的，在信息化建设与发展领域具有重大理论和应用价值

的课题。全省从事基础教育信息化实践或研究工作的单位和个人，

均可申报。如承担过省教育信息化研究专项、单列或认定性课题，

开展相关研究并已经结题的，同等情况下优先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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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专项课题：全省从事基础教育信息化实践或研究工作

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报。

（三）教育装备与实验教学单列课题：从事中小学教育装备

建设与管理、专业场馆（学习空间、学科教室等）建设与应用、

学科实验教学研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报。

（四）各类别课题限额为独立分配，不满限额视为自动放弃，

类别间的课题名额不作调剂。

（五）有以下情况之一者，不予受理：

1.申报人不是课题主持人或不承担实质性研究任务的；

2.课题的申报人（负责人）为 2人以上的、1人同时申报两项

或两项以上的；

3.正在承担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而未结题的；

4.同一课题已在其他省级部门及以上课题中立项的；

5.相同内容已申报浙江省教育信息化研究“教育领域数字化改

革”和“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.0”认定性

课题并立项的。

三、申报截止时间

申请人申报时间：截止 2023年 3月 24日。

市教育技术中心审核时间：2023年 3月 25日-31日。

请课题负责人务必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申报工作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

四、课题申报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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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按要求提交《课题申报·评审表》（附件 1）。市教育

技术中心作为初审单位，向省课题办提交限额数量范围内的申报

课题和汇总信息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市局直属各学校按照《2023年度浙江省教

育信息化研究课题申报分配数》（附件 2）限额申报。

五、报送材料

（一）《课题申报·评审表》（一式一份，盖章后由温州市教

育技术中心汇总上报省课题办，评审表含“申请者的承诺与成果使

用授权”，需申报人亲笔签名）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市局直属学校填写申报汇总表(附件

3)（一式一份），加盖公章后上报。

（三）同时上报以上材料的电子文档（签名除外），并与上

报的纸质材料完全一致。

（四）上述纸质材料请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前寄送至温州市

教育技术中心科研培训科吴德田，联系电话：88689877 ，通信地

址：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 490 号教育大楼 804 室；电子文档提交

至邮箱 365415913@qq.com。

（五）市教育技术中心将组织课题初审，择优推送至省课题

办。

附件：1. 2023年浙江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申报·评审表

2. 2023年度浙江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申报分配数

mailto:电子文档提交至邮箱365415913@qq.com
mailto:电子文档提交至邮箱365415913@qq.com
http://www.zjedu.org/module/download/downfile.jsp?classid=0&filename=44e8c6a6b8fd4dfaa8ac449fc48e64f4.docx
http://www.zjedu.org/module/download/downfile.jsp?classid=0&filename=5c63a26139304bffa7f330362c441a11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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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2023年度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申报汇总表

温州市教育技术中心

2023年 3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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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总编号 评审总分 专家组签字

2023 年浙江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

申 报 、 评 审 表

申报类别： □重点课题（如有相关领域研究基础的，请填写

已结题的省教育信息化课题立项号：_____ __ ）

□专项课题 □单列课题

课题名称：

课题负责人： 职称： 职务：

成果形式：

单 位：

地址（邮编）：

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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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月 日

申请者的承诺与成果使用授权

一、本人自愿申报浙江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。本人认可所填写的《浙江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

题申报·审批表》（以下简称“申报表”）为有约束力的协议，并承诺对所填写的课题“申报表”所涉

及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同意浙江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领导小组有权

使用课题“申报表”所有数据和资料。课题申请如获准立项,在研究工作中，接受浙江省教育信息化

研究课题领导小组及其委托部门的管理，并对以下约定信守承诺：

1．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。遵守我国《著作权法》和《专利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。遵守我国政府

签署加入的相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定。

2．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。科学设计研究方案，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，如期完成研究任务，

取得预期研究成果。

3．尊重他人的知识贡献。客观、公正、准确地介绍和评论已有学术成果。凡引用他人的观点、

方案、资料、数据等，无论曾否发表，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，均加以注释。凡转引文献资料，均如

实说明。

4．恪守学术道德。在研究过程中，不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，杜绝伪注、

伪造、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。在成果发表时，不重复发表研究成果。在成果分享时，对

课题负责人和参与者的各自贡献均在成果中以明确方式标明。在成果署名时，不侵占他人研究成果，

不在未参与研究的成果中挂名，不为未参与研究工作的人员挂名。

5．维护学术尊严。保持学者尊严，增强公共服务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。维护浙江省教育信息

化研究课题声誉，不以课题名义牟取不当利益。

6．遵循科研规范。课题研究名称、课题研究组织、研究主体内容、研究成果形式与课题申请

书和立项通知书相一致。若有重要变更，向浙江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书面申

请并征得同意。

7．标明课题研究的支持者。以明确方式标明为课题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非课题组个人和集体。

8．正确表达科研成果。按照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规定，规范使用中国语言文字、标点符

号、数字及外国语言文字。

二、作为课题研究者或主要承担者，本人完全了解浙江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有关管理规定，

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。特授权浙江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领导小组，有权保留

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报送课题成果的原件、复印件、摘要和电子版;有权公布课题研究成果的全

部或部分内容，同意以影印、缩印、扫描、出版等形式复制、保存、汇编课题研究成果，允许课题

研究成果被他人查阅和借阅;有权推广科研成果，允许将课题研究成果通过内部报告、学术会议、专

业报刊、大众媒体、专门网站、评奖等形式进行宣传、试验和培训。

申请人（签章）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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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组

其它成

员的有

关情况

姓名 课题内分工 工作单位 职务或职称

所在

单位

意见

单位盖章：

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

8

初审

单位

意见 单位盖章：

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省

评

审

组

意

见

单位盖章：

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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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

明

本次课题申报必须附有详细的研究方案，研究方案应按规范要求设计，字数为 5000

以内，并包含有以下内容：

1.选题：选题的意义和价值，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。

2.内容：本课题的研究目标、主要内容、研究方法、重点难点分析和研究步骤等。

3.预期成果：本课题理论创新程度或实际价值，研究成果等。

4.前期准备：为本课题研究已做的前期准备工作（已收集的数据，进行的调查研究，完成

的部分初稿等），课题负责人已有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参考文献（各限填 10 项）。

说明：

1.本部分内容不能出现课题负责人、所在单位、课题组成员和

地区等具体信息。

2.本部分内容请另存为 WORD 文档，文件名称为：课题方案。

注：此表可复制和加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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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 年度浙江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申报分配数（温州市）

鹿城 龙湾 瓯海 洞头 乐清 瑞安 永嘉 平阳 苍南 文成 泰顺 龙港
海经

区

市 局 直

属学校

重点课题申

报数（项）
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各 1 个

专项课题申

报数（项）
3 3 3 2 3 3 3 3 3 2 2 2 2 各 1 个

教育装备与

实验教学单

列课题（项）

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各 1 个

合计 5 5 5 4 5 5 5 5 5 4 4 4 4

注：各类别课题限额为独立分配，不满限额视为自动放弃，类别间的课题名额不作调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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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3 年度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申报汇总表（温州市）

县（市、区）或市直学校

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负责人姓名 单位 课题组成员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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